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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深圳市海普瑞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兹載列本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公告如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深圳市海普瑞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李鋰
董事長

中國深圳，2020年10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鋰先生、李坦女士、單宇先生及孫暄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步海華先生；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川博士、陳俊發先生及王肇輝先生。



 

 

证券代码： 002399 证券简称： 海普瑞 公告编号： 2020-084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并参与投资设立医疗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了进一步推进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海普瑞”）产业发展和公司转型，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海普瑞（香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海普瑞”）参与投资ORI Capital II Inc.（普通合伙人，以

下简称“新元资本”）设立的ORI Healthcare Fund II, L.P.（以下简称 “新元医疗

基金II期”）。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4,000万美元对全资子公司香港海普瑞增资，增资资金用

于参与设立新元医疗基金II期及支付首期投资款；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审议和

批准继续对香港海普瑞进行增资用于认购新元医疗基金II期后续发行的基金份

额，后续增资及认购总额不超过首期投资总额。相关法律文件尚未完成签署，董

事会将授权香港海普瑞董事李锂先生签署，并推动投资完成。 

2、审批程序 

此项投资仅需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实施，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投资中涉及的

增资事项尚需经过发改、商务及外汇等相应有权部门审批或备案后方可实施。 

3、本项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主要交易对手介绍 

1、企业名称：海普瑞（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证书号码：1531390 



 

 

成立时间：2010 年 11 月 23 日 

注册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 30 号新鸿基中心 47 楼 4724 室 

注册资本：33,022.14 万港币 

主营业务：贸易与进出口 

香港海普瑞为海普瑞全资子公司，本次海普瑞通过自有资金向其增资，用于

参与设立新元医疗基金 II 期并支付投资款。增资完成后，香港海普瑞仍为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246,519,960.59 269,109,240.76 

营业利润 -52,033,469.23 127,264,658.71 

净利润 -39,984,675.27 92,016,500.88 

项目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634,689,522.32 910,675,755.07 

负债总额 1,294,892,735.03 539,563,346.48 

净资产 339,796,787.29 371,112,408.59 

2、企业名称：ORI Capital II Inc. 

注册地：开曼群岛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红方 

授权资本：50,000美元 

成立日期：2020年4月16日 

经营范围：开曼群岛法律允许的各项业务。 

新元资本为新元医疗基金II期的普通合伙人，其实际控制人为宋红方。新元

资本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利益安排。新元资本及新元医疗基金II期的管理人除与有限合伙人之一ORI 

Investment II, L.P.为关联方外，与其他参与设立新元医疗基金II期的有限合

伙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新元资本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3、企业名称：ORI Investment II, L.P.（以下简称“新元投资”） 



 

 

注册地：开曼群岛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人：ORI Holding II Inc. 

成立日期：2020年4月16日 

新元投资为新元医疗基金II期中与普通合伙人存在关联关系的有限合伙人，

其普通合伙人为ORI Holding II Inc.，其实际控制人为宋红方。新元投资与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新元投资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4、企业名称：ORI Capital Limited（以下简称“新元投资管理”） 

注册地：香港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红方 

成立日期：2015年9月29日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 

新元投资管理为新元医疗基金II期的管理人，其实际控制人为宋红方。新元

投资管理与新元资本为关联方。新元投资管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利益安排。新元投资管理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三、拟参与投资的医疗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ORI Healthcare Fund II, L.P.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出资方式：以现金方式出资 

4、存续期限：自初始交割日后 10 年（普通合伙人可自行决定予以展期，但

至多延长 2 年）或是至有限合伙企业根据合伙协议进行清盘之日。 



 

 

四、投资文件主要条款 

1、经营期限 

基金的到期日为首次基金封闭日之后 10 年，基金最终封闭日之后 5 年为投

资期。本基金的首次封闭日为普通合伙人首次接纳有限合伙人（初始有限合伙人

除外）加入本基金并签署修订及重述有限合伙协议的日期。 

2、投资限制  

（1）本基金目标规模为 4 亿美元；普通合伙人有权在本基金最终封闭日前

自主决定将基金规模扩大。  

（2）除非经咨询委员会批准，在单个项目上的投资额不超过认缴出资额中

对应的直接投资部分的 20%。   

（3）除非经咨询委员会批准，不投资于不由普通合伙人或其关联公司控制

的盲池投资基金。 

3、管理费用  

在基金投资期内，按资本承诺的 2%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投资期结束后，

按资本出资的积极投资额的 2%收取基金管理费。  

4、收益分配 

基金收益和收入将按照以下规定分配给合伙人： 

（1）首先，向有限合伙人支付百分之一百（100％）收益和收入直到累积分

配额等于出资总额及 8％的每年回报额 

（2）其次，向特别有限责任合伙人支付百分之一百（100％），收益和收入

直到累积分配额等于 2％的每年回报额 

（3）此后，百分之八十分配给有限合伙人，百分之二十分配给特别有限合

伙人。 

5、返还已分配收益  

如果基金资金不足以履行其义务，则普通合伙人可以要求有限合伙人退还他



 

 

们从基金获得的收益分配 

6、转移限制 

在没有普通合伙人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有限合伙人不得进行直接或间接

的出售，交换，转让，抵押，赠与，质押或其他产权负担(包括通过衍生工具)或

其他方法处置其基金全部或任何部分的权益。 

五、参与医疗基金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公司通过本次参与投资设立医疗基金，是为了抓住全球医药和医疗产业发展

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基金管理团队丰富的产业资源、专业的投资经验和完善的

风险控制体系，及时把握相关产业领域的投资机会，为公司的产业发展储备和培

育优质的潜在项目资源，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快速成长。 

2、存在的风险  

（1）本次参与投资设立医疗基金的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医疗基金尚未完成

资金募集，是否成功设立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投资的医疗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国内外政策、行业

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未能寻找到合适投资标的的

风险，以及因决策失误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后标的企业不能实现

预期效益的风险； 

（3）本次投资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该医疗基金发掘到符合公司产业发展方向

和要求的潜在公司，进一步增加公司在相关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但由于投资的

不确定性，将可能导致公司无法获得相关潜在的投资标的。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借鉴专业投资机构的投资

经验，可为公司的并购整合提供项目储备，短期内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不

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长期将有助于提高公司对外投资的质量，为公司持续、快

速、稳定发展提供保障。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有关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未参与本次基金份额的认购，公司未来将按照相关要求及规定，及时披露本

次医疗基金设立进展情况。 

公司本次参与投资设立医疗基金不存在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的情形，如

在后续基金投资过程中涉及同业竞争或是关联交易，公司将做出相应安排并履行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